
粤交基函〔2018〕1731 号   

 
 

广东省交通运输厅转发关于开展 2018 年 
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治理工作的通知  

 
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局（委），省公路事务中心：  

现将广东省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《关于开展 2018 年

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治理工作的函》（粤道安办〔2018〕10 号）转

发给你们，并提出以下要求，请一并贯彻执行。 

一、各地、各单位要牢固树立“以人民为中心”的发展理念，

提高政治站位，增强责任担当，以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高度

负责的态度，充分认识我省道路交通安全形势的严峻性、复杂性，

进一步增强及时排查、治理道路交通安全隐患的重要性和紧迫

性，立即会同当地安监、交警、路政等部门对粤道安办〔2018〕

10 号文附件 1-3 所列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路段进行摸查、研究、

评估和论证，要按照来函要求区分轻重缓急，明确治理任务，压

实各方责任，对确实存在安全隐患的路段要立即建立隐患台账、

制定整治方案、细化治理措施，抓紧进行整治并及时销号。 

二、各地、各单位要对照有关问题，对号入座、举一反三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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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所辖路段开展全方位安全评估论证和隐患排查治理工作，必要

时委托具有相应资质的权威机构进行安全评估，对排查出的隐患

要及时进行处置和整改，确保道路交通技术指标符合国家相关规

范要求。 

三、各地级以上市交通运输局（委）、公路管理机构要按照

属地管理原则，加强现场督导，确保安全评估论证和隐患排查治

理工作落实到位。要及时将包括但不限于粤道安办〔2018〕10 号

文附件 1-3 所列路段的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情况进行复

核，并于 2018 年 10 月 15 日前报省公路事务中心，由省公路事

务中心汇总审核后报厅。 

四、各级交通运输主管部门和公路管理机构，特别是省公路

事务中心要督促指导道路交通安全隐患治理工作的责任主体在

隐患治理任务完成后，及时组织属地安监、公安交警等部门进行

验收，并向督办单位提交摘牌申请。 

 

联系人：省交通运输厅 黄进阳，电话：020-83881519 

省公路事务中心 甘非凡，电话：020-87609936 

 

附件：粤道安办〔2018〕10 号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东省交通运输厅 

  2018 年 7 月 6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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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 

 
抄送：交通运输部公路局、安全与质量监督管理司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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